关于2023年静宁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决算的说明

2023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21867万元，同比多支20261万元,增长4.0%，其中：县级一般预算支出完成298377万元；上级专款支出完成223490万元。一般预算支出分项目完成情况分别为：

——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22330万元；

——国防支出36万元;

——公共安全支出完成10074万元；

——教育支出完成105581万元；

——科学技术支出完成4201万元；

——文化旅游体育和传媒支出完成5063万元；

—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84103万元；

——医疗卫生健康支出完成45993万元；

——节能环保支出完成19618万元；

——城乡社区支出完成15214万元；

——农林水支出完成178665万元；

——交通运输支出完成5418万元；

——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完成742万元；

—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1702万元；

——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30万元；

—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完成2123万元；

——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2659万元；

——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439万元；

——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4020万元；

——债务付息支出2915万元；

——发行费支出8万元；

——其他支出933万元。

